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參加「2026 亞洲青年/青少年射箭錦標賽」 

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 
壹、宗    旨：為選拔我國優秀射箭代表隊參加 2026年亞洲青年/青少年射箭錦標賽，以爭 

取國家榮譽，特舉辦本比賽。 

貳、指導單位：運動部/運競(二)字第 1150012510號函。 

參、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肆、協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伍、活動日期及地點︰中華民國 115年 6月 24日起至 115年 6月 27日止， 

假國立中正大學-田徑場(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號) 

陸、競賽制度： 

一、競賽項目：反曲弓、複合弓組(排名賽 12局) 

二、競賽組別： 

 (一)青年男子、女子組個人。  

 (二)青少年男子、女子組個人。 

柒、選手參賽資格： 

一、114年全國總統盃、115年全國青年盃或 115年全中運成績將作為 2026年亞洲青年/ 

    青少年射箭錦標賽代表隊選拔之初選依據。 

二、年齡限制： 

 (一)亞洲青年組：2006年 1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二)亞洲青少年組：2009年 1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三、參賽組別： 

   (一)亞洲盃青年組：2006年 1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1.反曲弓組： 

 (1)參加 114年總統盃、115年青年盃或 115年全中運各組排名賽男子 70公尺雙局 640

分/女子 70公尺雙局 620分以上者。 

 (2)參加 114年總統盃、115年青年盃國中組或 115年全中運國中組總排名賽成績達：

男子 50公尺雙局 620分/女子 50公尺雙局 610分以上者。 

     2.複合弓組： 

 (1)參加 114年總統盃、115年青年盃或 115年全中運各組排名賽男子 50公尺雙局 680

分/女子 50公尺雙局 670分以上者。 

   (二)亞洲盃青少年組 2009年 1月 1日(含)以後出生者。  

     1.反曲弓組： 

 (1)參加 114年總統盃、115青年盃國中組或 115年全中運國中組總排名賽成績達：男

子 50公尺雙局 610分/女子 50公尺雙局 600分以上者。 

 (2)參加 114年總統盃、115青年盃高中組或 115年全中運高中組總排名賽成績達：男

子 70公尺雙局 635分/女子 70公尺雙局 620分以上者。 



   

     2.複合弓組： 

     (1)參加 114年總統盃、115年青年盃或 115年全中運各組排名賽男子 50公尺雙局 

        670分/女子 50公尺雙局 665分以上者。 

   (三)以上達標者均可參加符合年齡條件之組別選拔賽。 

   (四)2026亞洲青年/青少年選拔賽，如未達標者，需繳交報名費 1人/3000元新台幣，正 

       選各代表組隊選手亦可全額退費。 

捌、競賽距離︰ 

一、各組比賽距離如下： 

(一)反曲弓組： 

  1.青年男子、女子組︰70公尺。 

  2.青少年男子、女子組︰60公尺。 

(二)複合弓組： 

  1.青年男子、女子組︰50公尺。 

  2.青少年男子、女子組：50公尺。 

玖、比賽規則︰依國際射箭總會及中華民國射箭協會頒佈之射箭規則及競賽規程辦理。 

拾、競賽方式： 

一、排名賽： 

(一)反曲弓：採青年男、女組 70公尺十二局/青少年男、女組 60公尺十二局，共計 432 

            箭。 

  (二)複合弓：採青年男、女組 50公尺十二局/青少年男、女組 50公尺十二局，共計 432 

              箭。 

   ※每雙局排名賽採序位排名積分，依據排名賽總分名次給予排名序位。若遇雙局排名成 

     績加總相同情形時，採高積分排序。(如：第一名 2位採高積分，下列由第三名接 

     續以此類推) 

二、靶位： 

   (一)第一輪排名賽靶位由記錄組電腦排序靶位。 

   (二)第二輪靶位由第一輪排名賽成績依序排序(1A、2A、3A)，第三輪靶位由第二輪排 

       名賽成績依序排序(1A、2A、3A)以此類推。  

 

三、總序位積分產生方式： 

(一) 第一輪+第二輪+第三輪…第六輪= 總序位加總排序產生。 

四、如總序位相同時，採以下方式產生： 

    (一)依12局總分高者勝。 

    (二)如12局總分在平分時，於70/60/50公尺加射1箭，接近靶心者獲得前列排序。 

 



 五、預定賽程 

競賽期程 

日期 上午 下午 備註 

6月 24日 

星期三 
場地整理 

1400領隊會議 

1430~1600公開練習及弓具檢查 

報    到 

弓具檢查 

6月 25日 

星期四 

0900 

公開練習三趟 

0920~1200  

各組 70/60/50M第 1、2局排名賽 

1300 

熱身練習三趟 

1320~1600  

各組 70/60/50M第 3、4局排名賽 

依據排名 

給予序位

積分 

6月 26日 

星期五 

0900 

公開練習三趟 

0920~1200  

各組 70/60/50M第 5、6局排名賽 

1300 

熱身練習三趟 

1320 ~1600 

各組 70/60/50M第 7、8局排名賽 

依據排名 

給予序位

積分 

6月 27日 

星期六 

0900 

公開練習三趟 

0920~1200  

各組 70/60/50M第 9、10局排名

賽 

1300 

熱身練習三趟 

1320 ~1600 

各組 70/60/50M第 11、12局排名賽 

依據排名 

給予序位

積分 

拾壹、報名手續︰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5年 5月 28 日中午 12:00止一律採系統報名，逾期者不予 

                    受理。 

  二、報名方式：為利本會行政作業，請各單位於系統內填妥及列印報名表核章後，連同繳 

                費證明，以 E-MAIL電子附檔寄至協會信箱：ctaa360@gmail.com，信 

              件主旨：2026 亞青/亞青少選拔報名-單位名稱。  

  三、注意事項：各參賽人員請確實填寫報名表上所示各項資料，未填寫或未填寫清楚致無 

                法辦理公共意外險，所衍生之各項法律、醫療、賠償或其他相關責任，概 

                由報名參賽之所屬單位或個人負責。 

  四、付費方式:銀行轉帳，繳納憑證請務必隨報名表寄到協會信箱。 

          103新光銀行 慶城分行戶名：中華民國射箭協會 

帳號：0143-10-8886858 

報名後因故無法參賽，請於 115年 6月 20日中午 12:00前提出，將扣除行政作業

及保險所需費用後，退還餘款。 

 

拾貳、教練遴選方式： 

一、教練遴選依據本會「中華民國射箭協會參加國際正式錦標賽代表隊教練遴選辦法」 



    遴選之。 

拾參、選手遴選方式： 

一、依照總序位積分排名錄取反曲弓組青年/青少年組各男、女前三名為 2026年亞洲青 

    年/青少年射箭錦標賽代表隊之正選選手，第 4、5名則為候補選手。 

二、依照總序位積分排名錄取複合弓組青年/青少年組各男、女前三名為 2026年亞洲青 

年/青少年射箭錦標賽代表隊之正選選手，第 4、5名則為候補選手。 

    三、實際派隊組別為：(一)反曲弓：青年男、女組，青少男、女組。 

                   (二)複合弓：青年男、女組，青少男、女組。 

 四、2026年亞洲青年/青少年射箭錦標賽倘若因疫情或外交部「國外旅遊警示分級」達 

    『橙色（含）以上』者，本會將依規定取消組隊前往，因故延期至下個年度，基於 

     參賽年齡之限制，本會將擇日重新辦理該項國際賽事代表隊選拔賽。 

    五、本次賽事之相關經費，將依據運動部補助款項、本會自籌資源及社會資源募集情形 

        進行編列。若經費不足，反曲弓、複合弓項目之入選選手及教練得以部分自費方式 

        參賽。 

        自費金額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本會將於選拔作業結束後公告於本會官網，敬請留 

        意相關資訊。 

拾肆、一般規定： 

  一、領隊會議：訂於 6月 24日下午 14時於比賽場會議室舉行。 

  二、公開練習：訂於 6月 24日下午 14：30起至 16：00止；於比賽場地內舉行。 

  三、弓具檢查：訂於 6月 24日下午 14：30起至 16：00止，於比賽場地內舉行。 

  四、公開練習時，參賽選手一律穿著團隊運動服，運動服需在明顯處印染或刺繡有參 

      賽「隊名或標誌」，攜帶單位證件於場地內接受檢查，並填寫弓具檢查表，不合規 

      定者不得參加公開練習。 

  五、同隊選手穿著同一型式團隊運動服，上身可選擇長或短衣袖，下身須一致為長褲 

      或短褲或短裙參賽，號碼布必須用別針別在上衣後背上。 

  六、申訴：任何競賽規則之疑異，概由裁判裁定之。若有申訴則繳交書面報告及新台 

      幣参仟元之保證金，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申訴，由審判委員作仲裁。申訴成立退還 

      保證金；不成立則沒收保證金。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不得再提異議。 

  七、賽會期間所有公佈之公告與成績，必須有裁判長、紀錄組組長及競賽組組長同時 

      簽章方為正式生效；為使賽程順利進行，於成績公佈 20分鐘後則無法更正及無抗 

      議權。 

  八、另需成績證明可向紀錄組申請，每張工本費 100元整，請自附上回郵信封。 

  九、參賽期間教練、選手若有違反運動道德之行為，經查證屬實予以取消參賽資格。 

    遇有性騷擾相關案件時，請善用性騷擾申訴管道： 

    (一)電話：(02)2721-6182 



    (二)傳真：(02)2781-3837 

    (三)電子信箱：ctaa360@gmail.com 

  十、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一）選手注意事項 

1. 依據「國家運動禁藥管制規則（NADR）」，參與協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屬於國家級

運動員，皆可能接受藥檢。 

2. 依據「治療用途豁免國際標準（ISTUE）」，國家級運動員因治療用途欲使用禁用 

物質或方法前，應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提出「治療用途豁

免（TUE）」申請，取得核可後方可使用。 

(1) 使用「隨時禁用（賽內與賽外）物質或方法（S1~S5、M1~M3、P1）」：無論是否 

參賽，應儘速提出申請。尚未申請者，應於申請截止日期前提出。 

(2) 賽內期 〔指運動員表定參賽之前一日的午夜前（23:59）起算直到比賽與檢體 

採集流程結束為止〕使用「限賽內禁用物質（S6~S9、P1）」：應於申請截止日

期前提出。 

(3) 符合特殊情況時（如：緊急醫療等）得於使用後提出回溯性 TUE申請或申請截 

止日期後提出申請，詳見下方「運動員治療用途豁免須知」。 

        (4) 本次賽事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 5月 25日。 

    (二) 運動禁藥相關規定請參閱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官網「公告欄」， 

         單項協會辦理國手選拔賽說明。 

 十一、保險: 本賽事期間由主辦單位提供競賽場上之公共意外險。 

      (一)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台幣三百萬元。 

      (二)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元。 

      (三)  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台幣二百萬元。 

      (四 )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金額：新台幣三千四百萬元。 

 

拾伍、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承辦單位於領隊會議中提出修正通過後實施亦同，但 

      領隊會議無權作有違射箭規則之決議，否則其決議視同無效。 

拾陸、本競賽規程經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報運動部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個人（或所屬單位）同意中華民國射箭協會（以下簡稱本會）處理蒐集個人報名資料。 

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

規定。 

 

一、 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1. 本會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蒐集、處

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3. 本會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血型、出生地、戶籍

地址、現居地址、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國籍、服務單位、職稱、學號、照片、聯絡方式

（電話、E-Mail）、學（經）歷。 

4.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會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5. 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益。 

6.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請求查詢或

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5)請求刪

求。 

但因本會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會得拒絕之。若您欲執行上述權利時，請參考本會個

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會連繫；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會將

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 蒐集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 

1. 參與本計畫相關工作，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會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

面同意，您可以拒絕向本會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三、 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會之保護及規範。本會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

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會將於查

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1. 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您如違反下

列條款時，本會得隨時終止對您所提供之所有權益或服務。 

2. 本會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本會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會網頁(站)公告修

改之事實，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立即與本會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

口連繫，否則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增訂或修改內容之拘束。 

3.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

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六、影像授權使用 

1. 個人（或所屬單位）同意於參與本賽事期間，由中華民國射箭協會進行攝影、錄影及

相關影像紀錄。 

2. 個人（或所屬單位）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得將前述影像、照片及聲音資料，使用於官方

網站、社群媒體、新聞報導及活動宣傳等非營利用途，且不另行通知或支付報酬。 

3. 個人（或所屬單位）確認已取得所有參賽人員（含未滿十八歲者之法定代理人）之同

意，並同意授權主辦單位依前述範圍使用相關影像資料；如有未取得同意之情事，概

由報名單位自行負責。 

本報名資料僅提供主辦單位辦理本活動使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射箭協會弓具檢查表 

隊名:                          弓             男 女

 

靶號 選手姓名 箭數 編號 箭尾顏色 
羽片顏色 

箭桿簽名 
主羽 副羽 

       

       

       

       

       

       

注意事項： 

1、本檢查表請於正式比賽前 30分鐘交到裁判長處，否則不得參加比賽。 

2、以上資料如有變更請於正式比賽前向裁判長更正。 

3、裁判員於比賽中可抽籤檢査，如有選手使用與本表不符之弓箭將視為使用

未經檢査之弓具，取消當局得分。 

 

                       教練簽名:            

 

 

 

 

 


